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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，以 85分為基本分，以 100分為滿分。 

第二條    學生操行成績之等第，分為五等： 

       （一）優等：九十分以上。  

       （二）甲等：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。  

       （三）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。  

       （四）丙等：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。  

       （五）丁等：不達六十分（不及格）。 

第三條    學生操行成績之計算方式： 

      基本分數±獎懲分數-曠集會減分=實得分數 

第四條    學生獎懲加減操行分數之計算： 

       （一）記嘉獎一次加一分。  

             記小功一次加二‧五分。  

             記大功一次加七‧五分。  

       （二）記申誡一次減一分。  

             記小過一次減二‧五分。  

             記大過一次減七‧五分。 

第五條    學生曠集會扣減操行分數之計算： 

  曠集會一次者(以曠課二節計算)減一分，超過二節按實際節數累積 

  減分。（每節減○‧五分）。 

第六條    定期察看： 

         「定期察看」之學生，該學期之操行成績以六十分為基本分計算。  



第七條   每學期學生獎懲建議表請於當學期第十八週以前送達學務處生活輔 

         導組(或進修學院綜合服務組)辦理。 

第八條   學生學期操行成績由學生事務處負責審查，若有疑義，送請系所主任

導師確認，再由學務長核定，送教務處登錄成績，但操行成績為丁等

者，應送請校長核定。 

第九條   學生畢業操行總成績，為各學期操行分數平均後之實得分數。 

第十條   除行政疏失之因素外，申請操行成績更正或補登期限，至遲應於次學 

期註冊後二週內辦理，惟逾越期限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登或更正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